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台湾公司设立登记指南 

 

如非另有说明，本指南所述“台湾公司”，系指根据台湾《公司法》及《商业登记法》设

立登记的有限公司。 

本指南专为本事务所之客户而编制。旨在给予拟在台湾设立登记公司之人士，对《公

司法》就设立登记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认识。本指南所提供的，仅属一般性参考数据，

如有疑问或希望获得更详尽的数据，可直接征询本会计师事务所。   

如客户希望了解台湾公司设立登记后的各项维护责任，可以参阅本事务所编制的“台湾

公司维护指南”。 

本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广泛及私人性有关公司设立、审计、税务、会计等服务，并提出

改善财务管理之意见。  

本会计师事务所诚意为阁下提供最新资料及优良服务。   

启源会计师事务所 

香港执业会计师 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 

 
 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b5/html/news/20143/1102.html
http://www.bycpa.com/b5/html/news/20143/110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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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部分  公司增资及减资 

 

一 、 公司的增资程序 

 

第一步：有限公司增资，应经过股东过半数之同意。但股东虽同意增资，仍无

按原出资比例出资之义务。不同意增资之股东，对章程因增资修正部

份，视为同意。若增资之金额，非由原有股东全数出资，得经全体股

东同意后，由新股东参加。 

 

第二步：确认增资金额及其分配比例，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增资变更事项再修改

公司章程。 

 

第三步：请会计师验资签证后，向经济部申请增资变更登记，也需向国税局办

理营业变更及相关事宜。 

 

二、  公司的增资方式 

 

在台湾公司增资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: 

1. 现金增资：以增加现金来调整所需之资金。 

2. 盈余转增资：公司利用盈余的一部份转增资发行股票，依比例配发给

公司持股的股东，股东获取新股无须另缴股款，称为无偿配股。 

3. 债权转增资：债权人将原先对公司拥有的债权转变为对公司的出资。 

 

三、  公司减资程序 

 

第一步：有限公司减资，经股东全体同意减资及修正章程，股东同意书由全体

股东亲笔签名。 

 

第二步：减资结束后 15 日内申请变更登记，减资后之资本额不得低于新台币

0 元，确认减资及其分配比例，并载明减资金额及各股东减资金额。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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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并请会计师验资签证后，向经济部申请减资变更登记，也需向国税局

办理营业变更及相关事宜。 

 

四、   公司减资方式 

 

在台湾公司增资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: 

1. 减资退足股款： 公司减资退还股款，以现金和现金以外财产。对已

缴足的出资，将其一部分返还给股东。 

2. 减资弥补归损：在公司亏损时，依出资比例减少每一股东出资，以抵

消应弥补的资本亏损。 

 

五、   注意事项 

 

如果是侨外来投资，股东出资额转让、增资和减资皆需附投审会核准函。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
